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文件
行政[2010]05号


关于印发《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师
育人工作考核办法补充条例》的通知

各系（中心），各科室：
现将《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师育人工作考核办法补充条例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二○一○年一月五日

主题词：育人工作  考核办法  补充条例

	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               2010年1月5日印发


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师育人工作考核办法补充条例

《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师育人工作考核办法》实施过程中，出现了新的情况，为了完善考核办法，现对原办法做如下补充。

一、指导学生学科竞赛、文体比赛等

1、计算办法：按每次1个当量的工作量计算，每次指导时间为1.5小时，最高值为5当量。如获奖再相应增加当量，标准如下：校级获奖：一等增加3当量，二等增加2当量，三等增加1当量。市级获奖：一等增加4当量，二等增加2.5当量，三等增加1.5当量。省级获奖：一等增加5当量，二等增加3当量，三等增加2当量。国家级获奖：一等增加10当量，二等增加7当量，三等增加5当量。

若该项目已计算教学工作量，则不再计算育人工作量。指导个人项目获奖奖励工作量减半计算。指导超过40人以上的大型竞赛、比赛活动，根据实际指导情况酌情增加工作当量。

2、定级：学科竞赛定级参考学校关于竞赛定级办法。

3、考核办法：须有明确的竞赛指导计划、有竞赛指导记录、有参赛作品、有参加竞赛的报名材料。

二、指导学生科研立项、结题与发表论文

1、校级：指导校级学生科研课题立项按1个当量课时计算，指导校级学生科研课题结题按3个当量课时计算。

2、省级及以上：指导省级学生科研课题立项按5个当量课时计算，指导省级学生科研课题结题按8个当量课时计算。

3、指导学生发表论文并且以学生为第一作者的，按照刊物级别计算育人工作量：

	刊物级别
	育人工作量

	国内一级刊物论文
	14

	浙江大学学报相同等级论文（2A）
	8

	国内二级刊物（2B）
	4

	公开出版的专业学术期刊（非科普刊物）论文
	2

	3000字以下短文减半计算工作量，国内一级论文的字数放宽到1500字


指导老师的科研分按照《温州大学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量化管理办法》另行计算，若该项目已计算科研工作量，则不再计算育人工作量。

三、担任工作室、兴趣小组等指导师

1、计算办法：指导1次1个当量，一次为1.5小时，每学期最高值为10当量。

2、考核办法：须有明确的项目开展计划、项目开展记录、项目成果。

四、育人工作量与年度考核育人分的折算

一年的教师育人工作量满15分为育人工作合格，一年的教师育人工作量满55分为育人工作达到满分。在教学工作考核中，15分育人量转换为教学工作考核量6分，55分育人量转换为教学工作考核量10分。超出55分则按55分计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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